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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國盛投資基金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11,805) (111,180)
可換股票據內含之換股權之公允價值 
變動 — (1,77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減值虧損 (3,413) —
其他營運開支 (11,502) (17,358)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101) —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 (4,867)

除所得稅前虧損 (26,821) (135,175)
所得稅開支 5 — —

期內虧損 6 (26,821) (13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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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 120
應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虧損之變動 (214)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變動 4,350 2,926
有關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減值之 
重新分類 412 —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所得稅 4,548 3,046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22,273) (132,129)

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6,821) (135,175)

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2,273) (132,129)

（重列）
每股虧損： 8
基本，港仙 (14.56) (100.86)

攤薄，港仙 (14.56) (1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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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 於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
三十日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899 3,663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5,628 5,94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58,942 54,451
可換股票據內含之換股權 — —

70,469 64,058

流動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519 5,411
於損益表按公允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73,551 44,61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364 4,157
現金及銀行結餘 4,052 59,133

84,486 113,318

資產總值 154,955 177,376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1,843 92,133
儲備 151,863 84,341

權益總值 153,706 176,474

負債
流動負債
應付開支及其他應付賬款 1,249 902

負債總值 1,249 902

權益及負債總值 154,955 177,376

流動資產淨值 83,237 112,41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53,706 176,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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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以港元為單位）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二十二章公司法（一九六一年第三冊，經綜合及
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股份由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起在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包括投資於上市及非上市金融工具。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尚未經審核。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要求及按
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而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以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允價值計算。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截至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除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本集團
財政年度生效）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應用會計政策之重大判斷及會計估算之主要
來源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貫徹一致。董事預
計，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構成重大
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正在
評估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首次應用後之潛在影響，惟尚未能確定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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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損益表按公允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虧損淨額（附註） (12,552) (112,952)
銀行利息收入 1 1
於損益表按公允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178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 568 1,771

(11,805) (111,180)

附註：

於損益表按公允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虧損淨額代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所得款項 27,943 77,710
減：銷售成本 (27,513) (85,790)

於損益表按公允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之已變現溢利╱（虧損）淨額 430 (8,080)
於損益表按公允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之未變現虧損淨額 (12,982) (104,872)

於損益表按公允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之虧損淨額 (12,552) (112,952)

4. 分類資料

由於本集團全部收益乃源自主要於香港投資上市證券及非上市證券之投資收入，故本集團目前經營一個
業務分類。單一管理團隊向全面管理整體業務之主要經營決策者匯報。此外，本集團所有非流動資產均
位於香港。因此，本集團並無獨立可呈報分類。

於兩個期間，概無本集團單一客戶為本集團收益帶來10%或以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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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集團沒有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香港利得稅
作出撥備。

6. 期內虧損

期內虧損乃經扣除下列各項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58 652
董事酬金 1,973 1,194
總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2,417 3,609
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準付款 — 3,638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租金 1,692 737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509 760
法律及專業費用 36 118

7.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無）。

8.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下列各項而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時採用之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26,821) (135,175)

千股 千股
（重列）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採用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184,266 13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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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26,821,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虧損約135,175,000港元）及期內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約184,266,000股（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重列）：約134,025,000股）而計算。

計算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時採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
數已就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完成之股份合併作出調整。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公司之尚未行使購股權及認股權證具反攤薄
影響，故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將本公司之尚未行使購股權及認股權證計算在內。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投資組合包括市值達73,551,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44,617,000港元）之上市證券及公允價值為61,461,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59,862,000港元）之非上市投資。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26,821,000港元虧損淨額（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35,175,000港元），主要源自於損益表按公允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
未變現虧損為12,98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4,872,000港元）。

於本中期期間，本公司透過股份合併、股本削減及股份拆細進行股本重組，據此，每十股本
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5港元之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合併為一股面值0.50港元之合併股份；
透過註銷每股已發行合併股份之繳足股本0.49港元，將每股已發行合併股份之面值由每股
0.50港元削減至0.01港元；以及將每股法定但未發行合併股份拆細為五十股每股面值0.01港
元之新股份。股份合併、股本削減及股份拆細能提高本公司日後集資之靈活性，以應付本公
司之未來擴充及增長，而股本削減金額則用作抵銷本公司之累計虧損。

展望將來，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以及對美國及歐洲經濟放緩之憂慮，將使環球經濟環境仍
然充滿挑戰。預期中國經濟增長動力亦會放緩。本集團將繼續在上市股票市場及私募股權市
場上物色符合其投資政策及策略之投資機會。本集團亦會實行分散投資策略，致力識別合適
之投資機會，為股東帶來更豐厚之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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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無）。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保留現金為4,052,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59,133,000港元）。由於大部分保留現金均作為港幣存款存放於香港之銀行，故承擔之外
匯風險極低。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為83,237,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12,416,000港元），且並無借貸或長期負債。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負
債比率為0.81%（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51%），該比率乃以負債總額除以股東資金
總額計算得出。

僱員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17位（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位）僱員，包
括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本中期期間內，僱員成本總額為4,39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803,000港元）。本集團之酬金政策與現行之市場慣
例相符，並以個別僱員之表現及經驗作為釐定基準。

本集團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或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致力於維持高水準之企業管治，及以開明態度引導其發展及保障股東之利益。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會由三名執行董事、一名非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組成。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載列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惟偏離守則條文E.1.2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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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E.1.2

守則條文E.1.2列明，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四日舉行之股東週
年大會，董事會主席汪曉峰先生因要參與一個重要商業會議，故未能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特別查詢後，董事認為彼等於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所載之規
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
慣例並討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其中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於網站刊登業績

本業績公佈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相關資料，將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
站 (www.nif-hk.com)刊登。本公司之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將於稍後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於上
述網站刊登。

承董事會命
國盛投資基金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汪曉峰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汪曉峰先生（主席）、吳子惠先生（行政總裁）
及方志華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楊曉峰女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查錫我先生、劉進先
生及王善豊先生。


